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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代理人中途退庭 法院依法缺席审理

教育培训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一种将知识教

育资源信息化的机构或在线学习系统，包括未成年

人在学校教学之外为提升能力的教育培训、成年人

为了“充电”以提高自身技能的教育培训等多种类

别。近日，大兴法院举办“涉成人教育培训合同纠

纷典型案例分析及裁判提示”新闻发布会。本报现

刊登一则案例，以提醒消费者提高维权意识。

案例：2017年3月5日，李某在一家知名培训

机构报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取证班并交纳了

学费7970元。报名后，李某迟迟未收到培训机构

的任何通知。直至7月份，该培训机构才告知李

某没有报名成功。后经协商，双方于8月13日签

订退费协议，约定培训机构扣除李某基础报考费

600元，退还李某学费7370元，培训机构承诺在签

订协议后45个工作日内退费。但约定期限届满已

近一年，培训机构仍未向李某退费，李某多次联系

该培训机构均无果，无奈之下李某将培训机构诉

至法院，要求其退还学费7370元。

该案开庭时，培训机构的代理人出庭应诉，但

因在庭审前与李某发生争执，该代理人不顾法官

劝告，中途退庭，并表示开不开庭无所谓，反正法

院只能判培训机构退还协议上约定的数额。后该

案依法缺席审理。

法院认为，李某与培训机构签订的退费协议合

法有效，由于培训机构未按约定期限履行退费义

务，构成违约，故判决其向李某退还学费7370元。

提示：此类案件占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的大

多数，看似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了保护，但实则消费

者拿到的学费却不足以弥补其损失。因为此类纠

纷标的较小，但消费者却分布在全国各地，很多消

费者考虑到维权成本过高而选择自认倒霉，而那些

诉至法院的消费者虽然胜诉，却支出了高昂的费

用。对培训机构而言，可能是抓住了消费者维权成

本高、维权麻烦这一心理，有恃无恐地违反退费协

议的约定，被消费者起诉后，要么出庭与消费者调

解了事，要么根本不到庭应诉，任由法院缺席审

判。对培训机构此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法

院不仅应当迅速审判以减少消费者的诉讼成本，还

应当向培训机构发送司法建议，督促其加强内部管

理，提高契约必守和诚信经营的意识，必要时应对

培训机构恶意不应诉行为进行处罚，彰显司法威慑

力。在此建议消费者，在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应当及

时维权，避免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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